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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2              证券简称：荣联科技             公告编号：2021-036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联科技”或“公司”）于2021年3月

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1】第13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

高度重视，对关注函中所列示事项进行了认真的核实，现将有关情况的回复公告

如下： 

你公司于3月17日披露《关于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将2020年度审

计机构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所”）改聘为和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和信所”），并提交至4月2日召开的

股东大会进行审议。我部关注到你公司2020年年报预约披露时间为2021年4月28

日，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做出说明： 

1、你公司与大华所是否在工作安排、收费、意见等方面存在分歧，沟通过

程是否存在争议事项或其他导致未能续聘的情形。请独立董事就本次更换会计

师事务所的原因进行核实，说明是否存在其他导致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或

事项。 

【回复】 

公司原聘任的 2020 年度审计机构为大华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

更事项目前正按计划顺利推进，且近期已经取得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批复。济宁

国资方十分重视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工作，为了更好的满足未来国资审计监管要

求，推荐其长期合作且在上市公司控制权收购过程中对上市公司开展尽职调查的

和信所对公司 2020 年报进行审计。 

审计委员会前期已就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召开专门会议审议讨论，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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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邀请了公司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大华所、和信所）参加会议发表意见，各

方均未发表异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变更和信所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该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在收到本次关注函后，公司独立董事本着勤勉尽责的态度，再次组织会议与

大华所沟通核实本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大华所于 2020 年 12 月开始预审

工作，直到春节后现场阶段基本结束，函证回收、审计证据在补充收集中。2021

年 1 月初公司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大华所也考虑到公司是否会有换所的打算，但鉴于还存在不确定性，审计工作一

直按计划正常推进，直到 2021 年 3 月上旬，公司实控人变更取得国有资产监管

部门的批复后，公司和大华所就换所事项进行了沟通。由于和信所也是配合济宁

国资对公司进行前期尽调的审计机构，因此大华所也对这次换所表示理解。大华

所明确表示公司和大华所对审计工作安排不存在分歧，不存在因审计收费、对会

计处理存在不同意见等争议事项或其他原因导致大华所未能续聘的情形。 

综上，公司与大华所在工作安排、收费、意见等方面不存在分歧，沟通过程

不存在争议事项或其他导致未能续聘的情形。独立董事经过核实，认为本次不存

在其他导致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或事项。 

 

2、和信所对你公司2020年年报审计的计划和安排，审计工作目前的进展情

况，是否就相关情况与你公司进行了充分沟通，你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是否能

够如期披露。 

【回复】 

和信所于2020年11月份曾接受济宁高新区国资委托，对公司执行了全面的尽

职调查，对公司的历史财务信息以及当年度财务信息形成了一定了解。 

2021年2月初至2021年3月7日，和信所质控复核人及项目组主要成员对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进行访谈，并结合公开信息和尽职调查信息，对公司

财务信息、行业背景、发展状况、近年重大事项进行了解，对审计项目进行初步

风险评估。 

2021年3月8日，和信所派遣19人的团队赴公司现场，结合前期对公司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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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了业务承接前的风险评估程序。 

在征得公司同意后，和信所与前任注册会计师进行了沟通。 

在完成了包含项目风险评估等内部项目承接流程后，和信所正式开展现场审

计工作。和信所根据公司经营情况及业务规模，制定了审计计划，具体安排如下： 

（1）2021 年 3 月 17 日至 2021 年 4 月 12 日，制定总体审计策略及具

体审计计划，实施现场外勤审计工作（含一级、二级复核）并撰写审计报告初稿； 

（2）2021 年 4 月 13日至 2021 年 4 月 21 日，完成质量控制部门及独

立合伙人复核（三级复核）； 

（3）2021 年 4 月 22 日至 2021 年 4 月 27 日，完成审计报告定稿并出

具审计报告。 

和信所已就审计计划和安排事项与公司进行了充分沟通，且同时与所内质控

复核人就评估出的重大风险及审计重要领域进行沟通，在保证审计质量的同时提

升了整体工作效率。 

和信所有充分时间、人员及专业能力保证年审项目的顺利完成及关键审计程

序的充分执行。目前项目现场正有序推进，预计能够如期披露年报。 

 

3、你公司与和信所对年度审计费用的约定情况，并说明因为你公司控制权

拟发生变更，由收购方推荐的会计师担任你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会计

师执业是否具有独立性。 

【回复】 

公司将根据 2020 年实际业务情况、市场情况等与和信所协商确定审计费用，

预计与上年度审计费用保持持平。 

和信所与山东国资和济宁国资有长期密切的合作，是这次公司控制权收购过

程中对公司开展过尽职调查的审计机构，去年开始随券商一起入场做过很长时间

的尽调，对公司基本情况、业务情况及财务状况都做过系统的调查，对公司有足

够的了解；另一方面，国资对下属企业的审计工作也有严格的监管要求。针对国

资方的推荐意见，公司在内部也进行过多次沟通，和信所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

务从业资格，具备从事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的资质和能力，与公司和公司关

联人无关联关系，不影响在公司事务上的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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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相应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信用良好，能够满足公司

审计工作要求。 

 

4、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公司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荣联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